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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优化和规范住房公积金政策提升
服务效能的通知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各缴存职工：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效能的通知》（桂建金管〔2019〕11号）精神，进一步深化我市住房公积金“一事通办”改革，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效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优化建缴服务
（一）新开办企业的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开户业务通过自治区住房公积金监管处新开户企业信息平台获取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本地区新开办企业信息，同步完成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开户并反馈办理结果，企业的银行账户、缴存比例、个人账户设立、经办人等信息待企业办理首月缴存时再获取录入或调整。
（二）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设立网上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开户服务接口，单位和个人自愿缴存可以根据需要网上自助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开户。
（三）取消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所需的单位设立批准文件、法人证书副本、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居民身份证、职工工资表等要件，相关信息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平台和自治区住房公积金监管处企业信息查询平台查询获取；取消异地转移业务所需的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取消个人自愿缴存开户登记所需的户口本（或居住证）。
二、规范提取政策
（一）钦州市辖区范围内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实现通办，缴存职工可以根据需要在中心本级、灵山县、浦北县任一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办理地点申请提取，材料在办理地点组卷上架。
（二）根据广西北部湾同城一体化要求以及《北部湾城市住房公积金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缴存职工在北部湾10市（钦州、南宁、北海、防城港、玉林、茂名、阳江、湛江、海口、儋州）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符合条件的，可以偿还贷款本息为由提取住房公积金。
（三）不支持职工家庭户第三次（套）购买、建造住房及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提取。
1.在钦州市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系统内记录缴存职工以购买、建造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套（幢）数已达两次及以上的，再发生购买、建造住房行为不允许提取;

2.在钦州市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系统内记录缴存职工以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提取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已达两次及以上的，再发生贷款行为不允许提取。
（四）规范提取次数。
下列情形的，缴存职工及其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每人的提取次数不得超过两次，且提取金额之和不得超出当次住房消费总额，所有提取人原则上应同一时间办理：
1.购置自有产权住房的，在全部付清房款（不含贷款）或合同生效之日起两年内；
2.建造、翻建自住住房的，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发证之日起两年内；
3.提前还清住房贷款的,自贷款结清之日起1年内。
（五）规范异地购房提取行为。
除北部湾10市（钦州、南宁、北海、防城港、玉林、茂名、阳江、湛江、海口、儋州）外，缴存职工及其配偶在非工作地、非户籍地、非缴存地购置住房的，不允许提取住房公积金。
（六）规范租房提取额度。
租赁住房的，缴存职工年度提取额度不得超过《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和改进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钦市金管委规〔2018〕3号）所确定的标准，即未婚（单身）职工7200元/年，已婚职工9600元/年。
（七）规范同一套住房多人频繁买卖的提取行为。
同一套住房在发生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记录后，间隔时间不足一年（12个月）又再次交易的，第二次购买该住房的缴存职工须在交易行为发生之日起满一年（12个月）后，方可进行提取。
三、规范贷款政策
（一）依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建金〔2014〕148号）文中“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不得向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缴存职工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规定，规范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如下：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个人信用报告及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显示缴存职工家庭已有两次（套）及以上住房贷款记录（含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共同借款人记录）的不予受理。

（二）调整购买二手住房首付款比例
缴存职工家庭无住房贷款记录的，首次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购买二手住房的，首期付款不低于40%；第二次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购买二手住房的，首期付款不低于60%。

 （三）信用状况的核定规则

信用逾期记录包括贷款和信用卡透支逾期、互联网贷款逾期，如借款申请人及配偶、共同借款人（共有产权人）信用状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⒈近一年内连续逾期2期（含）或累计逾期4期（含）的；

⒉近二年内连续逾期3期（含）或累计逾期6期（含）的；

⒊连续逾期4期（含）或累计逾期12期（含）的。

四、本通知由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五、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凡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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